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公告编号

:

临

2011-027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悉

,

北京舜日建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舜

日装饰

"

）诉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地公司

"

）和北京中天宏业房地产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天宏业

"

）合同侵权案，以及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

京城建五

"

）诉中地公司和中天公司合同侵权案的两个诉讼案件，目前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 现将判决结果公告如下：

一、关于与舜日装饰的诉讼

2008

年

12

月，舜日装饰以《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预售合同》损害第三方权益为由将中地公

司和中天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要求法院撤销上述合同。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08

年

12

月

4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该诉讼于

2009

年

12

月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并下达（

2008

）东民初字第

09587

号《民事判

断书》，判决中地公司与被告中天宏业签订的四份编号为

"Y

二七四一一六

"

、

"Y

二七四一一八

"

、

"Y

二

七四一一九

"

、

"Y

二七四一

0

四

"

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预售合同》无效。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09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2010

年

1

月，中天宏业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就此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

诉，请求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0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目前中地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

2010

）二中民终字第

04047

号

]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008

）东民初字第

09587

号民事判决。

2

、驳回舜日装饰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2800

元，由舜日装饰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70

元，由舜日装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关于与北京城建五的诉讼

2008

年

12

月，北京城建五以《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预售合同》损害第三方权益为由将中地

公司和中天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撤销上述合同。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09

年

4

月

4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该诉讼于

2009

年

12

月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并下达（

2009

）东民初字第

06203

号《民事判

断书》，判决中地公司与被告中天宏业签订的四份编号为

"Y

二七四一一六

"

、

"Y

二七四一一八

"

、

"Y

二

七四一一九

"

、

"Y

二七四一

0

四

"

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预售合同》无效。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2010

年

3

月，中天宏业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就此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

诉，请求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目前中地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

2010

）二中民终字第

08394

号

]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009

）东民初字第

06203

号民事判决。

2

、驳回北京城建五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2800

元，由北京城建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70

元，由北京建城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另中地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不予执行 【

2009

】 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373

号仲裁裁决的申请书，目前该案正在审理。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诉讼结果。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1-29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3

日，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的名称更名通知：

"

因事务所发展需要，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经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名称变更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

会计师事务所涉及的变更事项仅为更名，未发生主体变更的情况。 鉴此，公司

2011

年度的审计工作由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担任。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变更不属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1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收到和县财政局财预（

2011

）

129

号文

《关于同意给予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创新研究费用补助的批复》的通知，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1-021

号《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

告》。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上述政府补助

35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累计已全部收到上述政

府补助

7500

万元，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

2011

年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245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2011-044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出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的通知，澳洋集团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澳洋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澳洋集团持有本公司

180,9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9%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至信息

披露日，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60,6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

。

二、澳洋集团拟出售股份情况

澳洋集团因自身发展需要，拟自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其

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

三、其他事项

1

、如澳洋集团实施本计划的最大出售数量后，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将不低于

30%

，仍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2

、公司将督促澳洋集团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1－056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力远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调整部分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因个人原因，董事陈振兵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经

公司提名委员会决议，同意推荐公司副总经理丸山弘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个人简

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董事会对陈振兵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对科霸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为加大对科霸公司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能量包项目投入，通过对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的中国化，

充分利用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制造优势，特别是其世界领先极片制造技术，结合科

霸公司现有的专利技术及

BMS

系统的研发能力，将湘南的部分产能移植到国内并扩大生产能力、提升产品性

能，能够更好的为国际、国内车厂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能力。

同意公司对科霸公司增资

120,000,000.00

元投入项目建设。 增资完成后，科霸注册资本由现在

3.3

亿元变

更为

4.5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对科霸公司增资的公告》。

3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公司原向广发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到期

,

同意公司继续向该行申请

15000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及贸易融资业务，由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4

、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丸山弘美先生：男，

1951

年

11

月出生，日本神奈川县人，

1970

年

3

月

-2004

年

9

月本松下电池工业株式

会社历任碱蓄电池事业部主任、 极板制造方法开发主事、 商品开发主事、副参事、参事，北美墨西哥

-

加州工

厂总经理、

MAC

项目负责人、 中国无锡工厂总经理；

2004

年

10

月

-2006

年

12

月中国深圳日本包材有限

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1

月

-2009

年

3

月中国天津根来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日本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总经理。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1－057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科霸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2

、资金来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3

、增资金额：

12,0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修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通过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科霸公司

"

）增

资的形式投资建设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能量包项目。

2010

年

11

月

5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其中的第一批

20,000

万元用于对科霸公司

增资投入项目建设。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同意

变更募集资金

13,500

万元投入湘南

Energy

株式会社项目。

2011

年

8

月

8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第二批

80,000,000.00

元用于对科霸公司增

资投入项目建设。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于

2012

年

2

月

8

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后，再实施本次增资事宜。

2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科霸公司增资的议案》。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对象及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介绍

1

、增资对象：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韬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动力电池及相关材料得研发、生产和自销，并提供本公司产品的维修保养及技术支持服

务。 （涉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许可证方可经营）

2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1211

号），公司于

2010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了

28,542,780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426,999,988.80

元，扣除发行费

用

27,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9,999,988.80

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全部到位，并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证报告。

3

、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具体建设进度分批增资投入到科霸公司。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其中的第一批

20000

万元用于对科霸公司增资

投入项目建设。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

"

，同意变更募集资金

13,500

万元投入湘南

Energy

株式会社项目。

2011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将第二批

80,000,000.00

元用于对科霸公司增资投入项目建设。 截止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募

集资金累计使用

19,285

万元。

三、增资情况及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具体建设进度分批增资投入到科霸公司， 根据科霸公

司项目进展

,

现拟将第三批

12,000

万元用于对科霸公司增资。 增资完成后，科霸注册资本由现在

3.3

亿元变更

为

4.5

亿元，科霸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公司持有其中

99.97%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欧力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另外

0.03%

的股权。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主要目的是加大对科霸公司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能量包项目投入，通过对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的中国化，充分利用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制造优势，特别是其世界领先的

极片制造技术，结合科霸公司现有的专利技术及

BMS

系统的研发能力，将湘南的部分产能移植到国内并扩大

生产能力、提升产品性能，能够更好的为国际、国内车厂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

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从

1932

年开始从事电池业务，

1997

年开始介入车载用镍氢电池事业。 世界上

第一台混合动力汽车

--

第一代丰田普锐斯所用电池就是由其生产提供， 已累计出货

46

万台套混合动力汽车

用电池。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日本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

社正式完成交割。

2011

年

5-12

月产销量为

28,350

台套。

2011

年开始推进湘南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应用，目前已

于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订

200

台套的首批订单。 除了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外， 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动力电池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储能领域

,

微网分布式新能源储能系统由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成功，该系统采用湘南工厂专用储能镍氢电池，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全国首个新

能源发电及微网运行控制试点工程已建成使用。 鉴于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外的推广和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步扩

大，及在储能系统的拓展应用，本公司加速推进利用湘南技术和科霸技术在公司汽车用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

的生产应用，利用动力电池的主要材料如稀土、泡沫镍等在国内的价格优势，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30%

以上，为

加速推广混合动力汽车和储能项目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６１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发出通知，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信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将原购买烟台佰和数码广场部分房产作

为固定资产核算更正为该房产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待相关租赁合同解除、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推进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业态落实的议案》落实后再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对公司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无影响。

具体更正情况详同日《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６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概述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将原购买烟台佰和数码广场部分房

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更正为该房产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公司将在相关租赁合同解除、六届二十四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业态落实的议案》落实后再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对公司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无影响。

二、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

公司第六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的

“

ＩＴ

连锁门店拓展” 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在各地开设连锁店面变更为在烟台市佰和数码广场开设大规模连锁

销售店群，实施方式由向电脑城物业租用经营场所变更为购置自有物业经营。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信息”）与烟台佰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烟台佰和数码广场部分房产用于实施“

ＩＴ

连锁门店拓展”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高鸿信息已支付烟台佰和置业购房款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房产、 土地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前办理完

毕，目前上述房产所有权完全为高鸿信息所有，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作为固定

资产核算。

该房产在买入时全部处于出租状态，目前的租赁状态主要系受到合同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限制

而带入的，当时因受烟台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高鸿”）尚未完成经营证照办理、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认定及佰和数码广场物业权及经营权的交割工作等因素的制约，未解除有关租赁合同，购入

后有部分房产由高鸿信息重新签订了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到期的租赁合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过程中，年审会

计师的预审意见提出该房产目前还处于出租状态，并取得租金收益，该房产目前应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

核算。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将原购买烟台佰和数码广场部分房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更正为该房产作为投资性

房地产进行核算，待相关租赁合同解除、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

业态落实的议案》落实后再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

－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对公司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无影响。

三、会计差错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 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部分数据更正

变更前 变动 变更后

１

、对资产负债表的更正

投资性房地产

－ １４３

，

５８６

，

０９５．２８ １４３

，

５８６

，

０９５．２８

固定资产

３２３

，

４４３

，

７７０．４６ －１４３

，

５８６

，

０９５．２８ １７９

，

８５７

，

６７５．１８

２

、对利润表的更正

营业成本

１

，

７４０

，

２６４

，

０９８．０９ １

，

０９５

，

９０５．２２ １

，

７４１

，

３６０

，

００３．３１

管理费用

４３

，

７２８

，

５０６．０８ －１

，

０９５

，

９０５．２２ ４２

，

６３２

，

６００．８６

３

、对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０１２

，

４０１

，

１３４．６５ －４７６

，

３０７．６５ ２

，

０１１

，

９２４

，

８２７．６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

，

５０２

，

４７０．４６ ４７６

，

３０７．６５ ５０

，

９７８

，

７７７．５１

２

、 对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摘要部分数据更正

变更前 变动 变更后

１

、对资产负债表的更正

投资性房地产

－ １４２

，

７２７

，

１１８．２７ １４２

，

７２７

，

１１８．２７

固定资产

３１７

，

０２７

，

５１８．５７ －１４２

，

７２７

，

１１８．２７ １７４

，

３００

，

４００．３０

２

、对利润表的更正（

１－９

月）

营业成本

２

，

６５８

，

９８７

，

６２２．５１ １

，

９５４

，

８８２．２３ ２

，

６６０

，

９４２

，

５０４．７４

管理费用

６６

，

６８４

，

２９０．９９ －１

，

９５４

，

８８２．２３ ６４

，

７２９

，

４０８．７６

３

、对利润表的更正（

７－９

月）

营业成本

９１８

，

７２３

，

５２４．４２ ８５８

，

９７７．０１ ９１９

，

５８２

，

５０１．４３

管理费用

２２

，

９５５

，

７８４．９１ －８５８

，

９７７．０１ ２２

，

０９６

，

８０７．９０

３

、对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３

，

３９２

，

６２７

，

９０７．０２ －１

，

００１

，

５５４．５２ ３

，

３９１

，

６２６

，

３５２．５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７５

，

５６０

，

５９５．１１ １

，

００１

，

５５４．５２ ７６

，

５６２

，

１４９．６３

上述更正涉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摘要、附注中相关数据作相应修改。具

体更正情况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董事会意见：本次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第

三季度报告中的数据进行相应调整，符合有关财务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使公司的会计

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意见：公司此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实反映了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符合监管部门有关文

件要求，符合公司实际及有关财务规定，同意公司作出上述调整更正，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监

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

－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追溯调整符合有关程序；（

２

）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出具了意见，能够客

观、真实地反映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综合上述，同意公司对

该项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６３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大唐电信集团

主楼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此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实反映了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符合监管部门有关文件要求，符合

公司实际及有关财务规定，同意公司作出上述调整更正，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监事会将在今后

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

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公司基于聘任的境内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判断，经公司六届二十五

次董事会会议经过认真审慎充分的讨论，决定对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所确认的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

３３

号的“佰和数码广场”房产目前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应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更正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待有关租赁合同解除、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关于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业态落实的决议落实后再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本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本次董事会会议，并就董事会做出的相关决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备第

３

号

－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有关规定，追溯调整符合有关程序；

（

２

）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出具了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

告中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综合上述，同意公司对该项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独立董事：

刘汝林 刘剑文 张天西 张翼志 蔡荣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４

证券名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

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宁波监管局

甬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１４４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组织架构优势，提升工作效率和效益，优化公司管理，提高公司综合营运水平，将公司

组织架构调整如下：

撤销饲料事业部、食品事业部、生物制品事业部、原料事业部、养殖事业部及企业管理部。

新设生产管理部、质量管理部、市场部及采供中心。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

２０１２

年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

２０１２

年项目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４

证券名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及

２０１２

年项目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安徽省巢湖市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和县人民政府”）就共建生猪养殖和深加工项目事宜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养殖事业部及建设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在安徽和县完成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首批

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和县人民政府在安徽和县签订了《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

基地项目协议书》。（详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６４

）。

协议书中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将采取经营积累资金与项目贷款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的实施将采取分期

投资、分步实施的原则，总投资及分期投资计划尚需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议事规则》、《重大经营决策程序

规则》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实施，本次协议的签订事宜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实施地点变更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和县人民政府在安徽和县签订了《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协议

书》。（详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６４

）。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及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实施情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

目的实施进度，拟将原定项目实施地点：安徽和县；变更为：安徽省境内。并授权总经理在原项目合作协议总

体规模框架下，将项目分拆到安徽省境内合适的区域实施。

根据项目原种猪场建设环境的需求，公司上述协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实施地点调整到安徽省池州市实

施，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与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在池州签订了《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协议

书》。（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

上述对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调整扩大了项目实施地点可选择范围，有利于项目的

实施与推进。实施地点变更不会对该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实施地点的变更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不存

在违约风险。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在安徽和县完成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首批

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

根据总体规划、分期投资、分步实施的原则，

２０１２

年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拟从原种猪以及祖代种猪的

生产开始建设。计划投资三个项目，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项目一为在项目实施地点租赁或取得土

地使用权以用于猪场建设，总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包含前期投资的土地租赁款

３４６

万元）；项目二为新建原种

猪场并引进种猪生产（包括猪场基建、引进种猪、流动资金等），总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项目三为新建祖代

种猪场两座，总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根据项目需要由全资子公司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分项实施上述

投资项目。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２００９

年公司根据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已准备开始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链的建设。 但

２０１１

年度以前鉴

于审慎的项目论证以及项目选址土地征用问题，未按照董事会已审议的《

２００９

年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猪

场建设投资计划》进行资金投入。 经过近三年对国内生猪养殖与北美、欧洲的生猪养殖研究，以及与行业专

家进行系统的论证，公司认为有必要根据国际先进理念建立健康、和谐、高效的动物源食品生产方式。

目前国内传统生猪养殖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商品猪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生产效率很低；饲料转化

率低，粮食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设施设备落后，人力成本很高；疾病严重，死亡率高。现代化生猪养殖

通过优质的育种体系、自动化生产系统、全面的饲料品质控制体系、严格的疫病控制管理有效改善了传统养

殖的缺陷。

公司拟从引进国外育种体系开始，建设自动化生产系统，利用公司在饲料品质控制体系和疫病控制管

理积累的经验。首先进行原种猪和曾祖代种猪生产的建设，大幅改进商品母猪的生产效率。待时机成熟时进

行商品猪场以及屠宰厂的建设。根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力求形成种猪培育、商品猪生产、屠宰加工、

超市联销的产业链营运模式。

２

、存在的风险

市场竞争的风险

由于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较快，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养猪业与饲料

加工、水产养殖、猪粪污综合利用等产业相结合，改变养猪的生产方式，提高养殖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

竞争力；同时密切关注市场竞争动态，通过参加行业内有影响力的研讨论证会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企业知名

度，提升产品竞争力。

人力资源不足的风险

本项目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主要生产工人。 公司正逐步建

立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渠道，并不断完善有效的人才竞争和激励机制，积极组建核心团队和人员培训工作，做

到人员培训和工程建设同步进行，使公司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克服由于人力资源无法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而导致的风险。

环境保护的风险

本项目的污染源、污染物主要来自于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及病死猪的处理。 本项目在“环境保护

与综合利用”上已作详尽论证及可行性分析，建设项目充分考虑了上述污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坚持农牧结

合、种养平衡原则，严格根据土地对猪粪尿的消纳能力，控制养殖规模，以控制对环境的污染；采用先进合理

的工艺、技术处理及大量绿化带的种植来实现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由于本项目区

位于山区，远离城镇和村庄等住居区，噪声污染的影响范围不大，项目区内的工人生活区通过合理布局，建

立一定的噪声隔离带，可削减噪声污染对员工生活的影响；本项目对医疗废弃物、病死畜禽尸体将按照《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要求采用焚烧炉焚烧配合安全填埋井填埋处理，同时坚持“预防为主”的

方针，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猪场总体平面布置，建立符合安全要求的卫生防疫体系

和制度，减少和杜绝一切可能导致传染病发生的途径和措施。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养猪业发展要求。 公司将围绕产业链一体化建设的宗旨，推进绿色健康的

生猪标准化生产，提高养殖效益和保证产品质量；利用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优势组合，加速整合生猪产

业资源，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加快产业化进程，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实

现互利互惠、多方共赢。 本投资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建设，增强行业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盈

利能力。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４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１

、本项目实施地作为公司《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的实施地之—。项目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

原《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协议书》（详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６４

）总体规模框架下，将部分项目分拆到本协议实施地点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实施，未增加总体投资规模。

２

、本项目分拆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不存在违约风险。

３

、存在的其他风险详见公告。

一、签订项目协议书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贵池区人民政府”）就共建生猪养殖和深加工项目事宜签署合作协议书。 本协议书中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将采取经营积累资金与项目贷款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的实施将采取分期投资、分步实施的原则，总投资及分

期投资计划尚需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议事规则》、《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正式实施，本次协议的签订事宜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本项目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各方

甲方：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

乙方：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

、项目内容

根据分期投资，分步实施的原则，在甲方提供的符合乙方新建猪场要求的山地等资源充分保证的前提

下，乙方完成下列建设项目内容：

第一期：

１

、新建存栏

１０００

头规模的原种猪场一座（

１００

亩左右、

２０１２

年建成投产）。

２

、 新建存栏种猪

１２００

头规模的扩繁场一座（

１００

亩左右、

２０１３

年前建成投产）。

３

、新建存栏

５０００

头规模的商品猪场二座（

８００

亩左右，

２０１３

年底建成投产）。

第二期：

１

、

２０１４

年新建年屠宰

５０－１００

万头的生猪屠宰加工厂一座，（

２０１５

年投产）。

２

、

２０１４

年新建年加工

１５

万吨饲料加工厂一座（

２０１４

年建成投产）。

３

、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

６．７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５．８

亿元，第一期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

亿元）。 总投资及分期投资计

划将由公司依据相关议事规则及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履行相应的审议批准程序后实施。

４

、项目选址及土地征用价格

（

１

）、养殖用地：甲方根据乙方投资意向，同意在涓桥等镇选择猪场建设用地，生猪养殖用地尽量采用山

坡地，土地征收价格按安徽省政府出台的最新征地补偿标准执行，由乙方出资征用。

（

２

）、养殖用地地面附作物（树木、青苗补偿及建筑物撤迁等）的清理、报批、补偿等由甲方承担。

（

３

）、生猪屠宰厂及饲料厂建设用地：总用地面积

１５０

—

２００

亩，实行零地价，地点应选未利用地和建设用

地，以及交通运输便利之处。

三、本项目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养猪业发展要求。 公司将围绕产业链一体化建设的宗旨，推进绿色健康的

生猪标准化生产，提高养殖效益和保证产品质量；利用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优势组合，加速整合生猪产

业资源，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加快产业化进程，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实

现互利互惠、多方共赢。公司与贵池区人民政府本次合作项目若能成功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

链建设，增强行业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

四、本项目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１

、市场竞争的风险

由于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较快，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养猪业与饲料加

工、水产养殖、猪粪污综合利用等产业相结合，改变养猪的生产方式，提高养殖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

争力；同时密切关注市场竞争动态，通过参加行业内有影响力的研讨论证会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企业知名

度，提升产品竞争力。

２

、人力资源不足的风险

本项目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主要生产工人。 公司正逐步建

立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渠道，并不断完善有效的人才竞争和激励机制，积极组建核心团队和人员培训工作，做

到人员培训和工程建设同步进行，使公司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克服由于人力资源无法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而导致的风险。

３

、环境保护的风险

本项目的污染源、污染物主要来自于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及病死猪的处理。本项目在“环境保护与

综合利用”上已作详尽论证及可行性分析，建设项目充分考虑了上述污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坚持农牧结

合、种养平衡原则，严格根据土地对猪粪尿的消纳能力，控制养殖规模，以控制对环境的污染；采用先进合理

的工艺、技术处理及大量绿化带的种植来实现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由于本项目区

位于山区，远离城镇和村庄等住居区，噪声污染的影响范围不大，项目区内的工人生活区通过合理布局，建

立一定的噪声隔离带，可削减噪声污染对员工生活的影响；本项目对医疗废弃物、病死畜禽尸体将按照《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要求采用焚烧炉焚烧配合安全填埋井填埋处理，同时坚持“预防为主”的

方针，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猪场总体平面布置，建立符合安全要求的卫生防疫体系

和制度，减少和杜绝一切可能导致传染病发生的途径和措施。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协议书中所投资项目将采取分期投资、分步实施的原则，总投资及分期投资计划尚需根据公司《公司

章程》、《议事规则》、《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实施，因此目前

本合作项目的实施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以

临时公告的形式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关于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7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将其所属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转

让给深圳市凯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厦商贸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65.53

万元。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

2001

年购买所得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和福华路交叉口的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

25

层

的

7

套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640.40

平方米）转让给凯厦商贸，由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使用该项房产，公司的主

营业务也与该项房产无关，拟出售该项房产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公司资源配置。

本次转让房产当初入帐价格为人民币

4,549,779.37

元，经评估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2,375,228.75

元，评估

值为人民币

11,655,280.00

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655,280.00

元，本次资产转让收入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本次交易出让方应承担的交易税金合计：人民币

344.61

万元，本次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合计：人民币

583.38

万元。

(

二

)

交易审议情况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的的议案》，本次交易涉及的金额相应对照公司最近一个年度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的比值均未

达到

10%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没有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所指的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标的均通过具有执行证券、期货、资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

进行评估。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交易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深圳市凯厦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华乐大厦

509C

法定代表人：侯增科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4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请）；投资咨询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

担保。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取得相关审批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租赁。

股东结构：侯增科 持股

99%

股权

何庆国 持股

1%

股权

2

、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

交易标的物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和福华路交叉口的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

25

层

7

套房产的所

有权。

（二）交易标的相关信息

纳入本次交易评估范围的房屋共计

7

套

,

建筑总面积为

640.40

平方米。 这

7

套房产的房产证证号分别是：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4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2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3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1

；深房地

字第

3000079835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0

；深房地字第

3000079836

。

土地用途：综合楼；

土地使用年限：至

2062

年

07

月

08

日止。

（三）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友大正

"

）进行资产评估，其出具了《深圳

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1

）第

419C

号）。本次评估采用了市场法进行了评定估算，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高科利花园大

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的账面净值为

2,174,570.62

元，评估值为

11,655,280.00

元。

本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基于国友大正对上述房产价值评估并经交易双方协商后商定。 本次转让房产

所有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双方

转让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凯厦商贸有限公司

2

、交易内容、转让价格

经过双方友好协商，转让方将把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商品房柒

(7)

套以人民币

11,655,280.00

元

(

不含

手续费

)

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 自受让方取得上述房屋已过户至受让方名下《房地产证》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双方共同办理完成上述房屋的交割手续；包括水、电、煤气、物业及转租约手续等相关事宜。

3

、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受让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合同生效后两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4

、协议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转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转让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未发现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处置所得款项首先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资产处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处置的固定资产为公司的闲置房产，可以减少公司资金占用，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

七、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 《房屋转让合同》

3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1-07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十时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转让高科利花园大厦高尚阁的

7

套房产的议案》，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1

年

12

月

27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1-074

号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